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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

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基础教材:商法》内容简介：本套教材在内容设计上充分考虑了与司法考试和
公务员考试的接轨，注重基础理论阐述和实务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力求展现以下特点：第一，基础
性。本套教材的编写内容定位于对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知识的阐释和对基本法律实务技能的培
养。
第二，简洁性。本套教材以各学科成熟的理论体系为主，不涉及太深奥的法律问题；以通俗和主流观
点为主，除核心观点、理论有简要论证之外，避免过多论述有争议的观点或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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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世虎
男，1964年10月生，安徽太湖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5年考
入西南政法学院(即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1989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该校民商法
专业，1992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94年晋升为讲师，1998年破格晋升为副
教授，2003年晋升为教授。现为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现代法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兼职编辑，重庆市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南政法大学商事法律研究所所长、商法教研室主任。
出版《票据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公司重整中的债权人利益保护研究》(中
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出版)、《商法管见》(法律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个人专著3部；合作出版专著6部
、译著1部、大型工具书3部、教材16部。在《现代法学》、《法学》、《河北法学》、《当代法学》
等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2002年被批准为重庆市首届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004年被
授予“重庆市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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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商法总论
　第一章 商法概述
 笫一节 商法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商法的性质和基本原则
 第三节 商法的历史沿革及其立法体制
 第四节 商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
　第二章 商主体
 第一节 商主体概述
 第二节 商法人
 第三节 商个人
 第四节 商合伙
 第五节 商辅助人
　第三章 商行为
 第一节 商行为概述
 第二节 一般商行为
 第三节 特殊商行为
　第四章 商事登记
 第一节 商事登记概述
 第二节 商事登记的种类和效力
 第三节 商事登记的程序
　第五章 商业名称
 第一节 商业名称概述
 第二节 商业名称的取得与转让
 第三节 商业名称权
 第二编 公司法
　第六章 公司与公司法概述
 第一节 公司概述
 第二节 公司法概述
 第三节 公司人格
 第四节 公司章程
 第五节 公司股东
　第七章 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一节 公司的设立
 第二节 公司的变更
 第三节 公司的终止
　第八章 公司的资本
 第一节 资本与资本制度
 第二节 公司资本原则
 第三节 股东的出资形式
 第四节 公司资本的变更
　第九章 公司的组织机构
 第一节 公司组织机构概述
 第二节 股东会
 第三节 董事会
 第四节 监事会
 第五节 高级管理人员
 第六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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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编　证券法
第四编　票据法
第五编　保险法
第六编　破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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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商法与民法　　商法有其独立性，区别于狭义的民法；同时，无论从历史渊源的角度还是从
理论研究方法的角度，其与民法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入分析商法与民法的联系与区别，无论是对民
商合一的国家还是民商分立的国家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商法与民法的联系　　在本质
上，民法与商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均系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均属私法的范畴。正是基
于此，商法才有可能成为民法之一部分。但是，二者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民法是
对整个市民社会基于主体平等和意思自治而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具有抽象性和系统性，
它有着由一系列抽象的规则组成的完备体系；商法是市场经济的法律表现，是对构成市民社会基础的
市场经济中基于营利而建立的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具有具体性和实用性。若强调民法与商法本
质上的统一性，则采取民商合一立法体制；若强调商法所调整私法关系之独立性，则采民商分立立法
体制。　　在采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下，民法所规定的内容是一般社会生活的原则性规定，而商法所
规定的内容则是特殊社会生活的具体性或技术性规定，故商法与民法的关系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
。在采民商分立体制下，商法是私法领域中独立于民法的一个部门法。由于存在共同社会经济基础且
均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商法与民法有着密切联系：首先，商法大量使用民法的某些原则和
制度，同时属于商法的一些原则、制度也不断地被民法所吸收，如公平、诚实信用等原则，既是民法
的基本原则，也是商法的基本原则。民事领域的专业术语，商事领域同样适用；同时，商事领域的新
术语也逐步引人民事领域。其次，民事制度特别是民事财产制度是构建商事制度的基础。　　（二）
商法与民法的区别　　商法与民法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价值取向不同。所谓
立法价值取向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各国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立法所欲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
效果；二是指当法律所追求的多个价值目标出现矛盾时的最终价值目标选择。价值取向主要涉及到价
值界定、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应当有明确的目的性，都应当有自己的价值目标和
价值取向。在民法的诸项价值目标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平。当公平原则与其他民法原则发生冲
突与矛盾时，首先选择的是公平原则，即在公平原则与其他民法原则的关系上，坚持公平原则至上兼
顾效益原则与其他；而商法中最高的价值取向为效益，其基本立法要求是效益原则至上兼顾公平原则
与其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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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起来我们上海财经出版社的商法有料多了，但是还是缺少商业银行法。内容也有点空，中国人
作者脑子被挤了？写本书都不如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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